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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海大校发〔2026〕56 号

关于印发《大连海洋大学教师本科课堂

教学质量评价办法》的通知

各院（部）、处（办、中心）、馆、公司：

现将《大连海洋大学教师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办法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大连海洋大学

2026 年 6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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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海洋大学教师本科课堂

教学质量评价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保障体系，落实立

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增强教师的教学质量意识，提高教师课堂授课

质量，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稳步提升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教学质量评价应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注重学生中心、

产出导向、持续改进。通过评价不断强化教师师德师风建设，帮

助教师提高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，优化课堂教学内容和授课方法，

保障课堂教育教学质量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承担我校本科理论课程、实验课程授

课任务的所有教师。

第二章 评价原则

第四条 科学性原则：教学质量评价既要遵循高等教育规律，

又要与学校实际情况相符合，通过合理、有效的方式反映出教师

教学的真实水平。

第五条 客观性原则：教学质量评价要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

开的原则，做出准确、全面的评价。

第六条 导向性原则：教学质量评价要使全校教师充分认识

到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牢固树立起人才培养质量是

高等学校生命线的观念，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和业务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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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可操作性原则：评价办法要清晰明确、便于操作。

第三章 评价体系

第八条 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采取学生评价、校级评价、

院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，主要针对授课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，从

师德师风、教学准备、教学态度、教学组织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

法、教学效果等不同角度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价。综合评分（百

分制）由学生评价、校级评价、院级评价成绩汇总而成，所占权

重原则上分别为40%、40%、20%。

第九条 根据教师综合评分情况，评价结果分为四个等级：

综合评分为90分（含）以上的教师为优秀，80分（含）至90分（不

含）的教师为良好，60分（含）至80分（不含）的教师为合格，

低于60分的教师为不合格。

第四章 评价组织

第十条 学生评价：由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负责组织，

采用学期末集中网上评教的方式进行评价。

第十一条 校级评价：校级评价包括校领导、校教学督导组

和有关职能部门领导的评价。校教学督导组采用课堂听课的方式

进行评价。校教学督导组根据课程安排制定听课计划，并按照计

划进行听课。听课计划应保证能够对学年内所有开课教师至少听

课一次。校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领导评价采用随机听课的方式进

行，评价结果由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汇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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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院级评价：院级评价包括学院（部）领导、院级

教学督导组等评价。由学院（部）根据学校课堂评价标准要求，

组织学院（部）领导、院级教学督导组以课堂听课方式进行评价。

每学期初，各学院（部）根据培养方案和课程安排制定《学院（部）

听课计划》，使学年内每位开课教师至少被学院（部）领导或院

级教学督导组听课一次。

第十三条 综合评分：每学年末，各学院（部）做好本学年

院级评价数据统计分析工作，并将院级评价数据报送给教学质量

监控与评估中心。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根据学生评价、校级

评价、院级评价的成绩按所占权重计算，确定每名教师的综合评

分，形成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。

第五章 结果使用

第十四条 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将为教学质量评估

提供重要数据依据，也是评价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参考。

第十五条 对于评价结果为合格的教师，学院（部）应采取

跟踪听课、重点帮扶、专项培训等措施督促、帮助教师进行改进。

第十六条 对于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教师，暂停其授课资格，

需重新参加教学培训，并通过试讲考核后方可再次取得授课资格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6年9月起施行，由教学质量监控与

评估中心负责解释，原《大连海洋大学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办

法》（大海大校发〔2025〕33号）自行废止。

大连海洋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6 年 6月 1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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